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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届论坛优秀论文云集，论坛组委会择优选编了本届论坛上以及论坛之后收到的部分论文与部分论文
的观点摘要。其中，整篇论文69篇，观点摘要25篇，基本上涵盖了本届论坛与会者的主要论文和重要
观点。结合论坛的主要论题与所收论文的基本情况，论坛组委会将所选论文及论文摘要结集为《破产
法论坛》（第二辑）和《破产法论坛》（第三辑）两册出版。其中《破产法论坛》（第二辑）的体例
和内容是：第一部分，上市公司重整法律制度；第二部．分，破产管理人制度；第三部分，金融机构
破产法律制度；第四部分，关联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第五部分，观点荟萃，包括部分论文的重要观点
摘要和论坛上的主题演讲、小组讨论过程中的重要内容。《破产法论坛》（第三辑）的体例和内容是
：第一部分，破产法实践中的程序性问题；第二部分，破产财产及其它问题；第三部分，破产实务案
例与调研；第四部分，观点荟萃，包括部分论文的重要观点摘要和论坛上的主题演讲、小组讨论过程
中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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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破产法实践中的程序性问题　破产案件管辖权与管辖权异议研究　破产程序与民事执行程序的关系与
衔接　破产法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探析　破产案件在受理阶段的实务问题　公司清算制度与破产
程序的衔接　证券公司行政清理与破产程序衔接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论公司解散清算向破产清算程序
转换的若干问题　试论公司清算法律制度的和谐——以公司清算制度与破产程序的衔接为视角　关于
公司强制清算程序中借鉴破产清算制度的探讨　证券公司行政清算与破产程序衔接实务探讨　关于我
国公司特别清算法律制度的司法构建　试论债权人破产申请权在审判实践中的落实与保障　破产财产
及其它问题　有争议破产债权的确认——兼论我国新企业破产法的完善　论破产程序中的税收债权    
田学伟　为什么破产救济——解决当前民事案件执行难问题的新思路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审查分析
　破产财产分配顺序法律问题研究　破产和解的应用与思考　从新破产法谈破产债权审查确认程序的
完善　论破产抵销权　试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与破产程序的适用　新破产法下破产程序会计处理
初探　破产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债务人国有土地使用权是否可以列入破产财产　破产财
产法律性质之探究　企业破产案件立案审查的相关法律问题破产实务案例与调研　刍议管理人的“合
同解除权”与合同相对人“买卖不破租赁权”之间冲突之解决　谈质物与破产财产之关系　关于唯一
债权人提起破产程序问题的思考　北京仙琚生殖健康专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破产重整案　破产程
序中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解析　规范企业破产案件审理，促进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为合  肥市的经济健
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浅谈个旧法院破产案件审理实务　规范破产审判，促进社会和谐——关于
茂名中院8年　来破产审判的调研报告　安徽省人民法院适用《企业破产法》一年情况述评　民办学
校清算案件专题调研观点荟萃　论文观点摘要　论坛演讲摘要　分论坛观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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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破产法实践中的程序性问题　　破产案件管辖权与管辖权异议研究　　一、破产案件管辖权问题
的提出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首先需解决管辖问题。新破产法第3条规定：“破产案件由债务
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这一规定较为粗略，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破产案件应按债务
人登记注册地，还是按主要办事机构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确定管辖权？债务人、债权人等是否可以对
法院受理破产案件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应如何处理？对破产案件管辖权
裁定不服的可否上诉、申请再审，检察机关可否提起抗诉程序？等等。　　因为立法规定不明，法院
往往自行比照民商事案件解决破产案件的管辖问题，而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不统一。这种现象阻碍了
破产程序顺利进行，影响了广大债权人的清偿利益。如在一破产案件中，债务人提出的管辖异议经历
了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前后共六次审理，两次移送，历时三年多仍未解决，检察机关还因此提起
抗诉。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人们对破产案件管辖权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为此需要在理论上正本清源
，以正确解决破产案件的管辖问题。　　二、破产案件管辖权的认定标准　　（一）破产案件的地域
管辖　　确定破产案件的地域管辖，必须先确定债务人的住所地。对于“住所地”的理解，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规定，法人的住所地是法人
的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营业地是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办事机构所在地
通常是指企业管理机构的办公地点，两者问是并列关系，不存在先后顺序问题。由于债务人的主要营
业地与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可能并不在同一地方，因此，不同的法院对破产案件可能同时享有管辖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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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很好 快递也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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